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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工作简况
（1） 基本情况 
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，市域范围内物联感知设备（如摄像头、水位监测仪、环境传感器等）数量激增，但“重复建设、资源碎片化、标准不统一”等问题突出，导致物联数据无法高效共享、跨单位协同受阻。 
本规范旨在通过统一的设备建模、编目规则，将分散的物联设备资源转化为标准化数据资源，明确编目工作的核心要素、流程与要求，为市域范围内物联感知数据资源的规范化管理提供依据。其核心内容包括： 
1. 术语与定义：明确物联感知设备、设备模型、数据资源编目等关键名词的概念与界定，统一行业用语，避免歧义。 
2. 设备模型规范：规定物联设备元件、设备模型的定义标准，明确功能属性、数据信息等建模要素，为同类设备提供统一描述框架。 
3. 编目原则与流程：确定物联感知数据资源编目需遵循的“全市统筹、共享优先、安全合规”等原则，规范特征分类、编码规划、目录编制、要素挂载等全流程操作要求。
4. 编目要素与管理：明确物联资源目录需包含的基础信息、技术信息、安全信息等要素，同时规定目录的维护、更新与共享机制。 
5. 附录：提供设备模型示例、编目表格模板等实操工具，为各部门开展编目工作提供直观参考。 
本规范适用于丽水市各地、各部门及其管辖行业内的物联感知资源编目管理，包括设备数字化建模、数据资源目录编制与维护；同时可供物联设备生产、集成等相关行业参考使用。
（2） 任务来源 
随着浙江省“数字化改革”战略深入推进以及数据要素有关工作要求，对物联感知数据资源的统筹利用需求日益迫切。为破解物联数据孤岛、支撑跨部门协同治理，依据浙江省政府数字化改革、数字政府2.0相关工作部署等，丽水市数据局牵头启动《物联感知数据资源编目标准规范》编制工作，旨在通过标准化手段整合市域物联资源，为智慧城市建设奠定数据基础。
（3） 技术力量 
丽水市数据局组建了专业标准编制组，成员涵盖政府部门、通信企业、科技公司等多方力量，包括丽水市数据局（负责统筹协调、需求调研与标准方向把控）；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公司（提供通信网络与物联设备接入技术支持）、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提供设备建模与数据格式规范参考）、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（提供物联网平台与资源管理经验）等。多方协作确保标准兼具政策符合性、技术可行性与实操性，能够覆盖物联感知资源编目的全链条需求。 
（4） 主要工作过程 
1.前期调研与筹备（2023年4-5月）：编制组系统梳理国内外物联网数据编目相关标准（如ISO/IEC 11179、GB/T 40687-2021等），调研丽水市各部门物联设备应用现状（如公安、水利、环保等领域设备类型、数据格式、管理痛点），明确标准编制的核心需求与重点方向。 
2.框架搭建与初稿撰写（2023年9月）：基于调研结果，确定标准“范围-术语-设备模型-编目流程-要素要求-附录”的主体框架，结合丽水市实际需求细化各章节内容，完成标准初稿撰写。 
3.内部研讨与草案完善（2023年10-12月）：编制组组织多轮内部讨论，邀请物联技术专家、政务部门业务骨干对初稿提出修改意见，并向市级各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及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数据管理机构征集意见。根据有关意见优化设备模型要素定义、编目流程逻辑，形成标准草案。 
4.立项申报与意见征集（2025年11月）：提交标准草案至丽水市质量协会进行立项申报。 
5.送审与发布准备（2025年12月-2026年1月）：公开意见征集，汇总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，形成标准送审稿；计划组织专家评审会对送审稿进行审核，最终根据评审意见定稿，完成发布前准备工作。 
2、 标准编制原则
（1） 编制原则 
1. 技术适配性：参考国际通用元数据管理标准（如ISO/IEC 11179）、国内物联网设备规范（如GB/T 40687-2021、GB/T 34069-2017），结合丽水市现有物联设备技术特性，确保标准具备技术可行性与兼容性。 
2. 实操导向性：以解决“重复建设、数据孤岛”等实际痛点为核心，细化设备建模、编目流程等实操环节，提供示例模板，降低各单位执行门槛。 
3. 安全合规性：将数据安全、隐私保护要求融入编目全流程，明确数据共享的权限管理、安全防护标准，规避管理风险。 
4. 规范性：严格遵循GB/T 1.1—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要求，确保标准格式、术语、逻辑严谨统一。 
（2） 主要参考文献
[1] ISO/IEC 11179 系列标准（数据元的规范与标准化） 
[2] BS ISO/IEC 30178（物联网数据格式、值和编码标准） 
[3] GB/T 40687-2021《物联网 生命体征感知设备通用规范》 
[4] GB/T 34069-2017《物联网总体技术 智能传感器特性与分类》
[5] 浙江省数字化改革相关工作部署文件
3、 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
根据GB/T 1.1—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规定，结合丽水市物联感知资源管理实际需求，本规范设置以下核心章节，各部分内容均基于调研与实践经验确定： 
1. 范围：明确标准适用的地域（丽水市域）、主体（各地各部门及相关行业）与场景（物联感知资源编目、设备建模），界定标准的覆盖边界。 
2. 规范性引用文件：列出编制过程中参考的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及政策文件，确保标准的技术依据与合规性。 
3. 术语与定义：统一“物联感知设备”“设备模型”“数据资源编目”等关键术语的定义，避免执行过程中因理解差异导致的偏差。 
4. 设备模型规范：规定设备模型的构成要素（如设备类型、功能属性、数据接口、部署位置），明确同类设备的标准化描述方法，为后续编目提供统一基础。 
5. 物联感知数据资源编目原则：提出“全市统筹、分类清晰、信息完整、动态更新、安全可控”5项原则，指导编目工作有序开展。 
6. 物联感知数据资源编目流程：分阶段明确编目操作步骤，包括“设备排查与分类→设备模型建立→编码生成→目录编制→要素挂载→审核发布→动态维护”，并对每个环节的操作要求、责任主体进行细化。
7. 编目要素要求：规定目录需包含的基础信息（设备名称、编号、归属部门）、技术信息（数据格式、更新频率、接口类型）、安全信息（访问权限、加密方式）等要素，确保目录信息完整可用。
8. 附录：包含设备模型示例表、编目信息登记表、编码规则说明等实操工具，为各部门提供直接参考。 
4、 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
目前无完全对应的国际或国外同类标准，但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了相关领域的国际先进标准，确保技术水平与国际通行原则接轨： 
元数据管理：参考ISO/IEC 11179系列标准中关于数据元规范、命名与标识的原则，确保物联感知数据元的标准化描述与注册管理符合国际通用逻辑； 
数据格式与编码：借鉴BS ISO/IEC 30178《物联网数据格式、值和编码标准》，统一物联数据的格式要求与编码规则，提升数据交换的兼容性； 
设备规范：结合国际物联网设备管理的通用理念，注重设备模型的开放性与扩展性，可适配未来新型物联设备的编目需求。 总体而言，本规范在国际标准框架下，针对丽水市地方管理需求进行了本地化适配，形成了“国际接轨、本地适用”的物联感知数据资源编目体系，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地方标准先进水平。 
5、 与国内相关标准的关系 
本规范与国内现有相关标准协调互补，无矛盾冲突，具体关系如下： 
1. 基础标准：直接采用GB/T 2260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》，用于规范物联设备部署位置的行政区划编码，确保地域信息统一；
2. 设备规范：参考GB/T 40687-2021《物联网 生命体征感知设备通用规范》、GB/T 34069-2017《物联网总体技术 智能传感器特性与分类》，细化物联设备的技术参数描述要求，补充设备建模与编目环节的规范，形成“设备标准→模型标准→编目标准”的完整链条； 
3. 数据管理：与国内电子政务数据共享相关标准（如《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》）保持逻辑一致，确保物联感知数据资源可融入全市政务数据共享体系，支撑跨部门数据协同。 本规范在遵循国内现有标准框架的基础上，针对地方物联感知资源管理的“碎片化”痛点，补充了设备建模、编目流程等细分领域的规范，填补了丽水市物联感知数据资源编目领域的标准空白。
6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本规范编制过程中，编制组通过多轮内部研讨、部门征求意见等方式充分收集反馈，无重大分歧意见。 
7、 其他 
本规范在制定过程中未使用特定专利技术，采用通用编目逻辑与编码规则，不涉及侵犯现有知识产权问题；同时，规范作为公共技术标准，属于开放性文件，不主张知识产权保护，确保各部门、企业可免费采用，保障标准的广泛适用性。
本规范的实施将为丽水市物联感知资源的“统一管理、高效共享”提供制度支撑，助力智慧城市建设与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，同时可为其他地区物联感知数据资源编目工作提供参考。
